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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二一 年一月二十六日

討論文件

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

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及

初創企業統計調查結果

目的

本 文件 旨在向 委員簡 述於 二零二 零年六 月至 九月進 行的有香

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及初創企業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。

調查結果

有香港境 外母公司的駐港公 司統計調查

2 .  自 二零 零零年 以來， 投資 推廣署 一直與 政府 統計處 合作進行

一 項 回 應 屬 自 願 性 質 的 按 年 統 計 調 查 ， 點 算 母 公 司 設 於 香 港 境 外 的 駐

港公司數目，以及當中作為地區總部 1、地區辦事處 2及當地辦事處 3的

公司數目。這項調查亦有助投資推廣署加深了解這些駐港公司的需要，

1
地區總部是指有香港境外母公司，並對區內 (即香港及另一個或多個地方 )各辦事處

及／或運作擁有管理權的辦事處。  

2
地區辦事處是指有香港境外母公司，並負責協調區內 (即香港及另一個或多個地方 )

各辦事處及／或運作的辦事處。  

3 
當 地 辦 事 處 是 指 有 香 港 境 外 母 公 司 ， 而 只 負 責 香 港 (不 負 責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)業 務

的 辦 事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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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 設 計 合 適 的 宣 傳 活 動 ， 在 本 地 、 內 地 和 海 外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外 商 直

接投資的首選地點。  

3 .   根 據二 零二零 年的統 計調 查結果 ，母公 司設 於海外 及內地的

駐港公司數目為 9  0 2 5  間 4，與二零 一九年大致相若。該 9  02 5  間公司

包括 1  50 4 間地區總部、 2  47 9 間地區辦事處，以及 5  0 4 2  間當地辦事

處。在就業方面，這些公司聘用的員工總數達 48 3  00 0  人。過去四年的

統計調查結果載於下圖：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
 由於這項調查所涵蓋的公司缺乏完整的抽樣框及調查屬自願性質，每輪調查所點算的

地區總部、地區辦事處及當地辦事處數目，只代表進行調查時可掌握的最佳點算。我

們將繼續完善公司抽樣框的覆蓋度，以盡可能囊括所有地區總部／地區辦事處／當地

辦事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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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數 字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千 位 數 。  

 
4 .   按 母 公司 所 在國 家／ 地 區 劃 分 ，中 國內 地 排在 首 位 (1  98 6  間
公司 )，其次是日本 (1  3 98  間公司 )、美國 (1  2 83 間公司 )、英國 (6 65 間

公 司 )和 新 加 坡 (4 53  間 公 司 )。 十 大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

處母公司所在國家／地區載於下圖：  

 

 

*   如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屬 合 營 企 業 ， 其 母 公 司 所 在 國 家 ／ 地

區 可 能 多 於 一 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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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按 業 務 範 圍 劃 分 ， 進 出 口 貿 易 、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排 在 首 位

( 4  2 12  間公司 )，其次是金融及銀行業 ( 1  7 3 5 間公司 )和專業、商用及教

育服務業 (1  3 9 2 間公司 )。地區總部／地區辦事處／當地辦事處的十大

業務範圍載於下圖：  

 

*  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可 能 從 事 多 於 一 項 主 要 業 務 。  

 

6 .   統 計調 查亦收 集受訪 公司 對香港 作為設 立業 務地點 的吸引力

的 意 見 ， 結 果 發 現 主 要 有 利 因 素 包 括 香 港 的 「 簡 單 稅 制 及 低 稅 率 」

( 6 8 %)、「地理位置」 ( 61 % )，以及「資訊的自由流通性」 ( 58 % )。另一

方面，調查發 現的主要不利因素是「居所的供應及費用」( 40 % )以及「工

商業樓宇的供應及費用」 (3 7 %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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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 受 訪 公 司 亦 被 問 及 未 來 三 年 在 香 港 的 業 務 計 劃 。 56 %表 示 在

香 港 的 業 務 計 劃 維 持 不 變 ， 1 5%則 表 示 計 劃 擴 展 在 香 港 的 業 務 (當 中

6 7 %表示會增聘員工，而分別有 54%及 38 %表示會擴大現有商業功能

的範疇及發展新的商業功能 )。  

 

*  地 區 總 部 ／ 地 區 辦 事 處 ／ 當 地 辦 事 處 可 能 有 多 於 一 種 擴 展 業 務 的 方 式 。  

 

初創企業統計調查  

8 .   自 二零 一四年 起，投 資推 廣署與 香港主 要共 用工作 空間、創

業 培 育 中 心 和 企 業 促 進 公 司 的 營 運 者 5每 年 就 在 這 些 場 所 經 營 的 初 創

企 業 進 行 統 計 調 查 。 這 項 調 查 有 助 我 們 觀 察 初 創 企 業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以

期在香港建立更蓬勃的初創企業生態環境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共有 64 間香港主要共用工作空間、創業培育中心和企業促進公司的營運者參與二零

二零年的統計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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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展業務的方式 *  

增聘員工  6 7 % 
擴大現有商業功能的範疇  5 4 % 
發展新的商業功能  3 8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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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 根 據二 零二零 年的統 計調 查結果 ，在上 述場 所經營 的初創企

業共有 3  36 0 間，較二零一九年上升 5 . 5%。初創企業數目在過往多年

持續增長，顯示香港是領先的創業樞紐，擁有蓬勃的發展環境。過去四

年的統計調查結果載於下圖：  

 

1 0 .   特 別要 指出的 是，香 港的 初創社 羣十分 國際 化。就 初創企業

創辦人而言，香港人和回流港人分別佔 69 %和 5 %，來自香港以外地方

的有 26 %，當中的主要來源地為中國內地 (1 5 %)、英國 (12 % )、美國 (1 1% )
和 澳 洲 (9 % )。 這 反 映 香 港 吸 引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企 業 家 和 創 業 人 才 。 初

創企業創辦人眾多不同的來源地載於下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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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根 據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計 算 。  

^  因 四 捨 五 入 關 係 ， 個 別 百 分 率 數 字 的 總 和 不 等 於 1 0 0 %。  

1 1 .   初創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包括金融科技 (1 4 %)、電子商貿／供

應鏈管理／物流科技 (1 2 %)、專業或顧問服務 (1 1 %)，以及資訊、電腦及

科技 (9 % )。有關初創企業從事的主要行業載於下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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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 因 應委 員的提 議，二 零二 零年的 統計調 查亦 收集受 訪者對香

港 作 為 設 立 初 創 企 業 地 點 的 有 利 因 素 的 意 見 ， 結 果 發 現 主 要 有 利 因 素

包括香港的「簡單稅制及低稅率」 ( 76 % )、「中國內地的商機」 ( 69 % )，
以及「進入國際／區內市場」 (6 6 %)。  

 

總結  

1 3 .   上 述兩 項統計 調查結 果顯 示，繼 續選擇 在香 港設立 據點和發

展業務的跨國企業和初創企業數目維持穩定。  

1 4 .   本 地商 界在過 去一年 面對 不同挑 戰，受 中美 貿易摩 擦、香港

社 會 動 盪 以 至 近 期 的 2 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影 響 。 當 中 ， 世 界 各 地 的

2 0 19 冠狀病毒病個案急升，以致各地收緊旅遊限制和檢疫要求，部分

地 方 更 實 施 封 鎖 ， 對 環 球 商 業 活 動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並 為 投 資 氣 氛 和 環

球 經 濟 發 展 蒙 上 陰 影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上 述 兩 項 統 計 調 查 的 結 果 反 映 香 港

經 濟 基 礎 因 素 和 核 心 優 勢 仍 然 穩 固 堅 實 。 在 港 的 海 外 公 司 和 初 創 企 業

數 目 得 以 持 續 ， 有 賴 我 們 鞏 固 的 營 商 優 勢 ， 例 如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門 戶 所

佔的策略性位置，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中 扮演

全球樞紐的角色。   

1 5 .   投 資推 廣署會 繼續主 動與 合作夥 伴及客 戶聯 絡，向 他們提供

關 於 香 港 的 最 新 情 況 ， 並 推 介 我 們 的 優 勢 和 商 機 。 我 們 亦 會 善 用 數 碼

平 台 ， 靈 活 調 整 推 廣 策 略 ， 積 極 吸 引 和 協 助 來 自 傳 統 及 新 興 市 場 的 公

司在香港設立或擴展業務。投資推廣署亦會全力推展 St a r t me up H K 計

劃 ， 為 全 球 初 創 企 業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 ， 並 鼓 勵 他 們 利 用 香 港 作 為 發 展

業務的起動平台。  

 

徵詢意見  

1 6 .   請委員察悉上述兩項統計調查的結果。  

 

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  
投資推廣 署  
二零二一 年一月  


